
附件 1

2020年钢铁化解过剩产能工作要点

为进一步深化钢铁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进我国钢铁

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钢铁行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更加科学有

效做好2020年化解钢铁过剩产能工作，制定本工作要点。

一、确保全面完成既定目标任务。统筹考虑钢铁行业兼并重组、

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等工作，深入推进化解钢铁过剩产能。尚未完

成压减粗钢产能目标任务的地区，要继续坚持运用市场化、法治化

办法，确保在2020年全面完成去产能目标任务。

二、“僵尸企业”应退尽退。依法依规加快处置钢铁行业“僵

尸企业”。各地区要加强日常监测排查，对于在市场竞争中新产生

的低效、无效钢铁行业企业，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妥善处置，

并做好职工安置工作，确保应退尽退。

三、依法依规退出落后产能。严格执行安全、环保、质量、能

耗、水耗等法律法规和有关产业政策，加大对钢铁行业违法违规行

为的执法和达标检查力度。依法依规关停退出落后的钢铁冶炼产

能，严格按照《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及国家取缔

“地条钢”有关要求，于2020年12月31日前全面取缔违规使用中

（工）频炉生产不锈钢、工模具钢的现象。

四、防范“地条钢”死灰复燃和已化解过剩产能复产。切实落



实企业市场主体责任，落实省级人民政府负总责要求，落实有关部

门职责分工，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更加注重联合执法，更加注重舆

论宣传和监督。各省（区、市）要针对工作中的薄弱环节，研究提

出具体安排，建立健全防范“地条钢”死灰复燃和已化解过剩产能

复产的长效机制。

五、严禁新增产能。严把产能置换和项目备案关，禁止各地以

任何名义备案新增钢铁冶炼产能项目，对于确有必要建设冶炼设备

的项目，相关地区在项目备案前须严格执行产能置换办法，按规定

进行公示公告，接受社会监督。严格执行《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

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673号）、《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

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2号）、《企业投资项目事中事后

监管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14号）、《关于完善钢铁产能置

换和项目备案工作的通知》（发改电〔2020〕19号）等相关要求，

各有关地区要对辖区内擅自违法违规建设、违规产能置换和备案等

情形认真开展自查，对发现的问题要及时予以整改。

六、开展巩固化解钢铁过剩产能成果专项抽查。2020年将结合

钢铁行业产能产量调查结果、钢铁产能置换项目自查自纠情况以及

钢铁产能违法违规举报线索，由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和脱困

发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以下简称部际联席会议），对重点省（区、

市）组织开展一次巩固化解钢铁过剩产能成果专项抽查，重点检查

钢铁产能置换、项目备案、项目建设等方面，以及防范“地条钢”

死灰复燃、严禁新增产能、淘汰落后产能等工作开展情况。



七、完善举报响应机制。运用好设立在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的“地

条钢”及违法违规产能举报平台，落实好《关于钢铁产能违法违规

行为举报核查工作的有关规定》（发改办产业〔2018〕1451号）。

各有关地区要进一步研究制定防范本地区“地条钢”死灰复燃、已

化解过剩产能复产及违法违规产能举报响应机制的具体措施，并向

社会公告。对涉及钢铁产能的项目，建立并完善事中事后监管的有

效机制。

八、探索主动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有效机制。继续推进利用卫

星遥感技术、卫星红外监测技术对钢铁企业和相关企业的建设生产

情况进行监测；继续推进与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的合作，对钢铁企

业和相关企业用电量进行监测，及时发现违法违规项目建设和生产

行为。各有关地区要加强日常监管，创新管理方式，积极探索主动

发现钢铁产能违法违规行为的有效措施，及时发现并查处违法违规

行为。

九、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要进一步明晰责任分工，建

立问责机制，强化联合执法，切实把有关工作要求落实到位；对于

“地条钢”死灰复燃、已化解的过剩产能复产及违规新增产能等情

况，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报一起，狠抓负面典型，始终保持零

容忍高压态势。

十、研究制定项目备案指导意见并修订产能置换办法。为应对

钢铁行业发展所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防止个别企业利用产能置

换借机扩大产能，加强对钢铁项目备案的指导，研究制定钢铁项目



备案指导意见和修订钢铁产能置换办法，促进钢铁产业结构调整。

十一、鼓励企业实施战略性兼并重组。按照企业主体、政府引

导、市场化运作的原则，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实施跨地区、跨所有制

的兼并重组，积极推动钢铁行业战略性重大兼并重组，促进产业集

中度提升。有关地区要指导和协助企业做好兼并重组中的职工安置、

资产债务处置和历史遗留问题处理。

十二、维护钢材市场平稳运行。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结合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情况，做好行业运行监测分析，掌握市场供求状

况，指导和帮助企业复工复产，稳定行业发展形势，维护行业平稳

运行。有关方面要全面解读、及时披露相关政策。各地区要维护良

好的市场秩序，营造良好市场环境，对恶意炒作的市场操纵行为要

严肃处理。

十三、维护铁矿石市场平稳运行。协调支持行业企业与国际铁

矿石供应商的有效沟通，积极探讨更加科学合理的进口铁矿石定价

机制。发现铁矿石供应商有价格违法和价格垄断行为时，要依法及

时查处并公开曝光。积极研究促进国内铁矿山发展的相关政策，增

加国内铁矿石有效供给。

十四、支持钢铁企业与上下游企业合作共赢。鼓励钢铁企业围

绕钢材产品目标市场定位和下游企业需求，加强与下游企业的协作，

打造综合效益最佳的价值链，提升产业链整体竞争优势，形成稳定

共赢的合作关系，实现钢铁材料制造供应商向材料解决方案综合服

务商转变。



十五、加快推进行业绿色发展。坚决贯彻落实《打赢蓝天保卫

战三年行动计划》（国发〔2018〕22号）和《关于推进实施钢铁行

业超低排放的意见》（环大气〔2019〕35号）等文件要求，推进钢

铁行业实施超低排放改造、焦炉废气收集处理等污染治理升级改造，

通过工艺装备改造、环保技术升级、资源能源利用效率提升等方式，

加快推进行业绿色发展。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汾渭平

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要加快推进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不

断提高超低排放比例，减少污染物排放总量。

十六、促进行业技术进步。坚持创新驱动发展，鼓励钢铁企业、

科研院所等单位积极探索，切实释放各类人才的创新潜力，增强创

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坚持把钢材质量稳定性、先进高端钢材、关

键共性技术、基础研究和前沿工艺技术与装备等作为重点，加大研

发力度，尽快取得突破。加快钢结构推广应用，提高钢结构应用比

例和用钢水平。

十七、引导电炉炼钢工艺发展。鼓励企业建立大型的废钢铁回

收加工配送中心，提升对社会废钢铁资源的回收、拆解、加工、配

送、利用一体化水平，提高废钢铁资源供给质量。鼓励钢铁企业综

合考虑市场需求、原燃料供应、交通运输、环境容量和资源能源支

撑条件，在严格落实产能置换的前提下，将部分高炉-转炉工艺转

变为电炉炼钢工艺，促进行业整体节能环保水平提升、品种结构优

化升级。

十八、提升钢铁行业国际化水平。进一步加强钢铁行业国际交



流合作，学习借鉴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强“一带一路”建设，

推进国际产能合作。

十九、完善重大问题沟通协调机制。进一步完善部际联席会议

工作机制，及时协调解决出现的重大问题；加快推进钢铁行业信用

体系建设，营造诚实守信、依法经营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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